
 

第七期丨信托：资产保护还

是非法避债（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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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产保护与风险隔离操作实务》书籍连载丨第七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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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设立资产保护信托 

从我们的服务经验看，资产保护是最能“打动”客户的信托功能，相

较于“传承”等作用，“避债”是最能解决客户痛点的信托设立理由。为

了让信托能真正拥有资产保护功能，无论客户设立的是在岸信托还是离岸

信托，我们都有如下建议： 

1、在没有债务危机时设立信托 

设立信托时，设立人应该具有强大的偿付能力，不要将设立人的全部

或大部分个人财产置入信托，要保证在设立信托后设立人还有资产偿付预

期债务。设立信托时，设立人最好不存在已有债权人以及直接可以预见的

未来债权人；若存在已有债权人，设立人要有意愿、有能力偿付。 

在没有债务危机时设立信托是保证信托目的合法的基础，信托的资产

保护效果值得信赖，但是不能把信托理解成一个解决债务危机的应急之策。

有远见的高净值客户总是早一步在境内或境外搭建好信托结构，在信托内

逐步置入资产，通过“精妙”的信托结构设计继续发挥信托资产的作用，

通过税收规划安排，增加节税功能。在此基础上，若发生商业不利，信托

财产与设立人隔离，成为阻挡设立人债务风险、保障设立人（债务人）及

家人生活的“保险柜”。 

当然，有些客户在即将被债务危机淹没前，例如生意失败迹象明显、

法院传票纷至沓来时想到了资产保护信托；也有的客户在设立信托后反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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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了“庞氏骗局”的赌注，赢了就大发横财，输了还有信托托底。即便

他们为虚幻的安全感陶醉一时，但终究会因设立信托的“初心不纯”而被

击倒。 

2、设立人不宜在信托中保留过多权利 

中国信托法及信托实践没有离岸信托中 “保留权利信托”、“非保留

权利信托”的区分，所谓留权是指设立人在信托协议中对信托财产的管理、

投资、分配等方面保留了权利。保留过多权利是指，设立人对信托公司的

管理、投资、分配进行了过多的干涉。对于“过多的干涉”，信托公司基

于信托协议的约定及客户关系管理等多方面因素一般不会拒绝，但是法理

上“过多的干涉”是与信托财产独立相违背的。 

不光是在信托协议里不能黑纸白字地写明保留太多权利，私下里设立

人也不能事无巨细地干涉信托运行。中国设立人更是擅长通过“抽屉协议”

方式，私下与信托公司达成某种默契，在没有字面约定的情况下，信托公

司仍就服从设立人的种种指示，这些私下的默契也是对信托财产独立性的

挑战。 

为了在信托财产独立性与设立人控制需要间找到平衡，设立人可以在

信托中引入信托保护人，将制约、控制信托运行的权利授予独立的保护人。

保护人按照信托协议行使权利，影响信托财产的管理、投资、分配。保护

人的加入缓和了“过多的干涉”与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冲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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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设立不可撤销信托、不设信托期限 

虽然中国信托法对信托是否可撤销没有规定，但若信托协议中规定设

立人有权撤销信托，则信托财产并未与设立人真正分离。 

A 先生设立了中国家族信托，在信托协议里约定 A 先生有权撤销信托，

撤销信托的后果是信托内剩余财产重新归复至 A 先生名下。设立信托后，

A 先生被诉，法院判决 A 先生偿还债权人钱款，A 先生未履行判决。法院

有权依据信托协议的规定，代 A 先生行使撤销权，“取回”信托财产，用

以偿还债务。（在前述章节中展示的判例中，法院有权代投保人终结人寿保

单、取回现金价值，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法院有权代设立人撤销信托） 

同样，若信托有固定期限，期限届满后，信托公司按信托协议分配或

处理信托财产，信托财产归属受益人等，不再具有独立性。 

4、设置非固定分配条款及保护性条款 

信托的受益人包括设立人或/及其亲属，受益人从信托中所获分配是受

益人的个人财产，个人财产就应用于个人债务的清偿。有的设立人要求在

信托协议中加入“一旦受益人被司法机关执行即停止分配”或者类似表述

的条款，这种“防执行”条款在法律上具有很大争议，清偿债务是法定义

务，信托也不能以“防执行”为直接目的，“防执行”的加入反而佐证了

设立人“目的不纯”，容易招致司法机关的负面评价。因此，保护性条款

不宜如此表述。一般来说，可通过赋予保护人增加/剔除受益人、停止或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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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某受益人的分配，间接达到保护目的；也可以由其他受益人提出取得全

部剩余信托财产并经保护人同意的方式，自然“耗尽”信托财产。 

A 先生几年前设立家族信托并且是受益人之一，信托中约定每年向 A

先生固定分配 1000 万，设立信托时 A 先生财务状况良好，信托也在信托

公司的管理下运行良好。A 在今年产生了个人债务，账户已全被法院查封，

信托公司按信托协议约定向 A 先生分配 1000 万的日期临近，A 先生能否

要求信托公司停止分配，信托公司应否接受停止分配的请求？ A 先生基于

躲避执行的需要，要求信托公司停止分配，违反法律规定。信托公司应该

严格按信托协议的分配条款进行分配，否则其配合行为很可能招致合规处

罚。一般来收，对于有债务风险类的受益人不宜设定巨额的固定分配条款。 

5、离岸信托更具资产保护优势 

离岸信托是指设立人依据离岸地信托法设立的信托，中国设立人 A 先

生依据中国信托法在中国境内设立信托，聘请中国信托公司，信托财产也

位于中国境内，这个信托是标准的中国信托或在岸信托；中国设立人 A 先

生也可以采用离岸地法律如开曼信托法，聘请开曼的信托公司，管理中国

境外的信托财产，这就是离岸信托。 

仅从法律规定方面分析，开曼法对于债权人保护的条款并不一定比中

国法（包括信托法、民法典等）更“优惠”，而且在中国信托法下也很少

有信托设立人的债权人“挑战”信托的案例。可见中国设立人 A 先生远赴

重洋设立开曼信托不完全是基于两地法律的对比优势，中国设立人以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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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为目的设立离岸信托，可能考虑到如下因素： 

隐私保护 

A 先生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信托处于中国法律的完全管辖范围，A 先生

的债权人很容易通过诉讼要求法院获取信托的财产及分配等信息。A 先生

在开曼设立信托，其境外资产转入信托后，实现了 A 先生与名下财产在所

有权层面的分离。中国债权人几乎无法获取 A 先生设立的离岸信托的任何

信息。获取财产信息是对财产进行追索的前提，由于离岸地当地法律的隐

私保护机制，离岸信托信息较在岸信托信息更难获得。 

物理隔离 

物理隔离是离岸信托最有力的隔离，它使得在岸司法机关无从了解、

无从核实、无从执行离岸信托资产。将资产通过各种途径转到境外，使得

资产脱离了在岸地管辖的物理范围，是设立离岸信托的惯常操作，物理隔

离是资产保护的强支撑。从债务执行方面来说，理论上在岸地法院有可能

因为信托的瑕疵而对其予以否认，因此在岸财产有一定被执行的风险，但

是物理隔离却让这一可能性降至最低。 

法律适用 

A 先生依据开曼信托法设立开曼信托，开曼信托法的存在使得 A 先生

的债权人主张权利时的法律适用变得极其复杂。 

假设 A 先生欠付债权人 B 5000 万元人民币，B 也凑巧知道 A 先生设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2585


